
 

数据流通如何跳出“产
权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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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盘和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数据共享与流通越来越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9 月 26 日，

2021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网络数据治理论坛”在乌镇召开。会上，多位专

家分享了对于此话题的看法。有专家认为，数据的管理和使用、权限不清，

导致数据共享难，开放难，融合难的顽疾仍未去除，虽然数据安全法、个

人信息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陆续出台，困扰数据共享开放的问题依然

存在。 

存在争议的数据确权，是数据流通最大的障碍 

在著名经济学家科斯的理论中，当契约是完备的，权属是清晰的，市

场机制则将是有效的，同理在数字经济领域，当数据产权明确，相关监管

制度是完善的，那么将不会存在数据流通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都在争论

数据确权，想要通过完善契约来提高数据市场的效率。 

数据究竟有没有所有权？在此次互联网大会上，北京大数据中心副主

任唐建国表示，数据没有所有权，真正的所有权是一物一权，而数据并不

是这样。正是因为数据这样的特性，再加上单一数据并不具有价值，只有

在共享和规模化中才能具有价值的特点，让数据确权变得非常的复杂与艰

难。 

如果我们当前的制度体系还不足以明确数据权属，甚至在明确之后，

目前的科技水平和利益分配还不足以满足和激励侵害权益行为被识别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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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被保护，难道我们应当给数字经济的发展按下“暂停键”吗？ 

很明显，无论从可实施性还是由此带来的后果来看，数字经济都已经

箭在弦上，不可回头。数据要素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可回收性和

损害不可撤回性，数据一旦进入网络开启共享，就很难再原封不动的拿回

来以及清除相应的痕迹，而且如果现在开始严厉的控制数据要素的使用，

那么必然会让大多数的数据服务停摆，这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是难以估量

的。 

那么，我们如何在不完全契约，数据确权仍然没有明确的现实下，对

消费者的数据给予更好的保护，促进数字经济更好的发展？ 

用“可用不可见”的理念，跳出“产权桎梏” 

笔者曾经指出，数据确权关键在于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那么如何

实现这两者真正意义上的剥离？隐私计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创造意

义的启发。 

其实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对于数字经济服务企业和产品企业来说，

究竟需要的是具体的数据比如 1 到无穷，还是结果的显示，即 0 和 1？举

个例子，假设有两个百万富翁相遇，他们会更在意对方有多少钱，还是谁

更富有？对于一个对两者提供奢侈品服务的企业，若只有这两个消费者进

行选择，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哪个更重要？ 答案是谁更富有，也就是 0-1。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数据量本身因为其附带了一系列的隐私，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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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消费者来说非常的重要，然而，这些绝对量对于企业来说却并不会带

来什么价值，只有相对量才能价值。在传统的数据脱敏中，这些敏感维度

的绝对量都会被抹除，这也将导致这些数据的价值大打折扣，企业并不能

对其进行利用。 

那么，能不能有一种办法，把数据的绝对量保护起来，而企业可以得

到相对量的结果呢？ 

隐私计算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隐私计算是指在提供隐私保护的前提

下，实现数据价值挖掘的技术体系。隐私计算能够实现数据在非透明状态

下的计算，该技术不是单一的数字技术，而是基于人工智能、密码学等多

重学科和科技的综合技术体系。这种计算方式其实近几年有许多企业已经

开始尝试，比如苹果曾经开发的差分隐私技术，在个人使用模式的小样本

中注入数字噪音，在不影响个人隐私的情况下发掘用户使用模式，增强用

户体验。 

算法与结果，责任与收益不可分割 

笔者曾经也指出，数据原罪是隐含在数字经济本身逻辑之内的。数据

经济的基底是数据共享，而数据共享配合数据要素的高速凝聚就会带来垄

断、过度挖掘等一系列的问题，进而阻碍数据的进一步共享。而数据原罪

蔓延的渠道就是算法，企业在利润的驱动下进行扭曲性的算法，衍生出数

据共享的壁垒，过度挖掘、隐秘获取、数据垄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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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算法权利的不明确，导致了数据原罪的广泛释放。许多人建

议，应当引入第三方算法机构，来替代企业的算法部门，为企业提供结果，

然而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该方式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借助公共经济学的思

想，在政府中要实现激励相容，分配下级工作、决定下级工作、评价下级

工作以及发放薪酬和惩罚的上级应当是同一上级，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激

励相容。而在数字经济领域，第三方算法的目标是得出结果，并不会考虑

数据的质量以及结果的有效性以及可用性，这就会带来“数据投毒”的问

题，而企业的目标是使用结果，数据质量和有效性对其非常重要，这就会

出现目标的偏差，而并没有合适的激励机制进行匹配。 

不仅如此，这样的分割会导致责任与收益的割裂，中间会滋生更多的

乱象。第三方算法机构承担计算结果的责任，但是企业却拥有依靠结果获

利的权利，当出现数据泄露和扭曲的后果和带来伤害的时候，责任的认定

必然也会存在争议和模糊，这也会对后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造成障碍。 

所以笔者认为，算法和结果对应着责任和收益，这两者间不可分割，

应当由同一主体来完成，但是这个过程需要采用隐私算法等一系列的新兴

技术，实现“数据不动价值动”、“数据可用不可见”的效果。 

综上，窃以为，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尝试为数字经济构建一个完善的

契约体系，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不完全契约是常态，与其进一步争论数据

确权的问题，不如在完善制度的过程中尝试绕开“产权桎梏”，探索隐私

计算等新渠道，同时加强权责的平衡分配，让数据流通可以“柳暗花明又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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